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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系部：
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提名 2022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见附件1）要求，现组织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积极组织申报
请各部门认真学习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提名 2022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的通知》（见附件1）、《2022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指南》（见附件2）、《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标准》（见附件3）。详细内容可登录省科技厅网站“通知公告”栏查阅。根据《通知》相关要求，认真做好山东省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工作。
二、提名方式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，不受理自荐。教育厅作为提名单位，负责对省属高校完成的奖项进行审核提名。各高校严格对照《指南》要求，认真遴选、严格把关，保证质量和水平。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各高校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凡达不到提名条件的不予提名；对存在弄虚作假的，取消所在高校下一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资格。 
三、提名时间与公示


请各部门于2022年2月5日晚9点前，将《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单位提名项目（人选）汇总表（2022 年度）》（附件4）发送至科研中心指定邮箱，经学校审核通过并公示5个工作日后，上报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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